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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书围绕土地资源管理学基本理论问题阐述，重点对以

下内容进行了系统论述和客观分析，其中包括土地统计管理、土地地权管理、土地法律管理、

土地经济管理、土地环境管理、土地利用预测、土地规划管理等，还涉及土地利用监督、土地资

源管理新技术等。

本书适用于公共管理类各专业教学使用，也可作为自学考试和土地资源管理部门岗位培

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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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土地是世代相传的人类所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土地问题

是与人类相伴而生的社会经济问题，自古有之，但从管理学角度研究土地资源

及其利用则是近代的事情。随着��世纪��年代以来全球性人口、资源、环境
问题的产生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人们所接受，从管理学角度来研究管好、用好

有限的土地资源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作为一门学科，土地资源管理学应运

而生。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和实施初期，为了借鉴
国外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系统地总结我国土地资源管理领域中理论研

究和实际工作成果，由王万茂、潘文珠编著了《土地资源管理学》并于����年
由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从那时以后，承蒙各兄弟院校同行和广大读者

的厚爱，先后采用该书作为土地管理和土地规划与利用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和

各类在职人员进修班教材。随着我国土地使用改革进一步深化和土地资源管

理工作内容的不断丰富，该书中一部分内容亟待充实和更新。值此列为普通

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机，邀请了南京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南京大学部分年轻学者参与撰写，在原书的内容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土地生

态管理，土地权力登记，土地出让和转让管理，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土地用途管

制，土地资源数据库，以及遥感（ST）、地理信息系统（HJT）、全球定位技术
（HQT）等“三T”技术应用等项内容，力求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上展开论
述，使本书具有理论性、实用性和资料性的特点，可作为高等院校土地资源管

理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同时适用于从事土地资源管理的理论和实际

工作者参阅，及有关专业在职干部培训教材。

全书共分�篇��章，在导论、地籍管理、利用管理和规划管理的结构框架内
系统地阐述土地资源管理的具体内容，紧密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实际工

作经验。具体编写分工如下：第�、�、�、�、�、��、��章王万茂，第�章严金明，第

�章王万茂、吴群，第�章陈利根，第�章欧名豪，第��章曲福田，第��章王万
茂、张颖，第��章欧名豪，第��章王万茂、刘友兆，由南京农业大学王万茂教授
任主编，总纂全书。撰写本书参考了许多国内外专业书刊和资料，在此对有关作

者深表谢意。曾经使用本书的许多同行和领导对本书的修订提出了中肯和宝贵

的意见，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土地资源管理是一门新兴学科，至今在国内外尚无现存教材可供借鉴，虽然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参编者竭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可限于认识和水平，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

请同行们不吝赐教。

王万茂

����年�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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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第一节 土地的概念、特性和功能

一、土地的概念

什么是土地？学术界众说纷纭，为了弄清土地的概念，追根溯源要从“土”字

谈起。我国古书《说文解字》（公元���年，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著）中对此
早有述释：“土者，吐也，即吐生万物之意。”并用图示意，把“土”字分解为植物地

上部分、表土层、植物地下部分和底土层四个层次。关于“土壤”，许慎在这本书

中写道：“壤者， 也，即松柔无块而宜于耕之土。”就是说，“壤”是“土”熟化变成
的，是“土”的质变（其肥力有所提高）。从汉语构词角度来讲，“壤”字是在“土”字

右旁加上“襄”字，“襄”意为“助”即指人工培育之意，也就是说经过人工培育，供

植物生长的“土”，就成为“壤”了。

在现代土壤学专著中，人们谈到“土壤”，常常会引用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威廉

斯（C�Q������6�9�&�+�，����—����）关于土壤的定义：“当我们说到土壤的时候，我们
所理解的是地球陆地上能够生产植物收获物的那一疏松表层。”即所谓土壤就是

“地球陆地上能够生长植物的疏松表层。”当谈到土壤的形成时，苏联土壤发生学

的创始人道库恰也夫（C�C��plz1�bfC，����—����）认为，土壤是由岩石、气候、
生物、地形和时间五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用下列数学式表达：

��g（l·p·s·q）u
式中�———土壤；l———气候；p———生物；s———岩石；q———地形；u———时

间。

讲到这里，是否可以认为土壤与土地是相同概念呢？多年来，在一些文献中

的确常常把“土壤”与“土地”两个词的概念等同起来，认为“土地”即“土壤”。随

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由于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而引起的全球性的对土地问

题研究的重视，使人们对土地的概念的认识有所深化。人们发现“土壤”与“土

地”两个词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在世界上主要语种中“土地”和“土

壤”不是同一个词，如，“土壤”一词英文为“tpjm”、法文为“tpm”、俄语为“�p1�����”；
而“土地”一词则相应为“mboe”，“ufssf”，“!���&�%�9�”。那么，究竟什么是土地呢？土
地作为资源具有多功能性。这些功能之间从表面上看毫不相干，实际上存在着



紧密的联系。

从地学观点来看，土地被看成是地球—星体的表面，包括海洋、大陆、内陆水

域、岛屿、高山和南北极冰川。人们常把地球外壳的陆地部分、由泥土与砂石堆

成的固体场所称为土地。至于水面（或称水地），如海洋、江河、湖泊、池沼等，和

地上空气层以及附着于地面与地中的各种物质和能力，均不列入土地范畴之内。

因此，通常把上述土地定义称之为狭义的土地。近代地学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了

对土地的认识。在这方面首推澳大利亚的克里斯钦（Disftujn）。他在����年
与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及工业组织土地利用研究所的同事们合作编写的“综合考

察方法论”一文中，把土地看作是一个自然综合体，他认为：“土地是地表上的一

个立体垂直剖面，从空中环境到地下的物质层，并包括动植物群体，以及过去和

现在与土地相联系的人类活动。”这一观点后来被反映到����年出版的由GBP
（联合国粮农组织）编写的《土地评价纲要》（BGbnfxpslgpsmboefwbmvbujpo，

GBP，Spnf，����）中：“土地是比土壤更为广泛的概念，它包括影响土地用途潜
力的自然环境，如气候、地貌、土壤、水文与植被，还包括过去和现在的人类活动

成果。”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土地的概念较为宽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

出：经济学上所说的土地是指未经人的协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对象⋯⋯土

地在经济学上包括着水⋯⋯这里水是指覆盖在地球表面的水，它表现为土地的

附着物，与地球陆地部分一样，水域也有一个归谁占有、归谁使用的问题。因此，

马克思又指出：⋯⋯只要水流等等有一个所有者，是土地的附属物，我们也把它

作为土地来理解。根据以上所述，水面应当包括在土地范畴之列。

��世纪��年代中期我国广泛开展了国土经济研究工作。一般来说，国土
则是比土地更为广泛的概念。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曾对国土提出如下

定义：所谓国土系归某一个国家管辖的地球上的某一部分空间，即受一国主权管

辖的区域，包括一国的陆地、河流、湖泊、内海、领海和它们的下层、上空，还包括

大陆架等。根据现行国际法规定，国家领土是指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地球表面的

特定部分，包括：领陆、领水、领陆和领水的底层土以及领陆和领水上面的空气空

间。� 国土资源是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的总称。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

水资源、气候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等。社会经济资源包括劳动资

源、技术资源、智力资源、经济资源、信息资源等。

西方经济学家把陆地、水面（或称水地）、地上空气层、地下矿产物以及附着

土地上的阳光、热能、风力、地心引力、雨水等一切自然物和自然力，都列入土地

范畴之列。这方面应首推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BmgsfeNbstibmm，����—����）

� 第一章 总 论

� 魏敏等，国际法概论，光明日报出版社，����年。



为代表。他曾对土地作过如下定义：“土地的含义指的是大自然无偿地资助人们

的地上，水中，空中，光和热等物质和力量。”� 美国土地经济学奠基人之一伊利

（SjdibseU�Fmz，����—����）曾经指出：“经济学家所用的土地这一名词是指
自然资源或自然的力量，不是单指地球的表面，并且包括地面以上和地面以下的

一切物质。”�

如果再进一步延伸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土地的概念则着重在土地的生产利

用，即在社会物质生产中土地是实现劳动过程和任何生产的必需条件，起着生产

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农业中⋯⋯土地

本身是作为生产工具起作用的。”� 按照列宁的说法，土地是农业中主要的生产

资料。除此以外，土地还是社会关系的客体。在土地利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发

生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经济管理角度来看，土地资源是自然资源的必要组成部分，土地是物质实

体有其生产利用特点，即“⋯⋯当资源尚未被人们利用时，不能称作资源。”� 因

此，整个土地是据其自然历史特性被分割成各种用地的。国家要使土地得到合

理利用，就必须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合理分配土地，每个土地使用者只能在

其额定范围内利用土地。所以，鉴于上述状况又可以把土地看成是土地利用体

系。土地金融则把土地看成是不动产作为长期信用的担保品和抵押品。

从法学观点来看，凡占有某块土地者，其所有权可能管辖的范围应当包括地

表、地下及地上所附着的一切自然物和自然力。“使用一块土地的权利就是对一

定空间———地面的某一部分———之支配权。”� 法律上的土地仅是指人们能够

利用、控制的土地。人力难以达到、难以控制利用的陆地，还不能成为法律意义

上的土地。人力尚不能利用的沙漠和冰峰、雪山在人们尚未开发之前只能是陆

地而不是土地。

从生态学观点来看，整个地球表层是一个生态圈，但是地球表层的各个部分

的环境条件又有很大的差异，因而形成不同生态系统，如海洋生态子系统、湖泊

生态子系统、陆地生态子系统、森林生态子系统和草原生态子系统等。每一个生

态子系统里的生物种类与之相应的环境条件相统一，与此同时，土地又是更大系

统中的自然环境要素。若用数学集合论来表示，可将地球表层看成是一个集，以

B来表示，即：

B｛b�，b�，⋯，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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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j———B集合中的元素。
土地集合中包括下列元素：b�———海洋；b�———湖泊；b�———陆地；b�———林

地；b�———草地等。土地生态系统可以用相应的状态方程来表述，如图���所示。
其中，v�，v�———输入；b�，b�，b�，b�，b�———状态；z�，z�———输出。

图��� 系统和环境关系示意

美国学者利奥波德（BmepMfppmeq ，

����—����）于��世纪��年代提出土地
伦理（mboefuijdt）观念。土地伦理观将人
类从土地群落征服者的地位改变为土地

群落的普通一员。这使意味着人类应该

着重其同伴及土地群落总体。土地群落

系为土壤动物、植物、微生物、土壤有机物

与无机物，阳光水等因子所构成的整体。

用一个集合束来表示即称土地。�

从资源经济学观点来看，认为一切能为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中，土地资源是

最基本和最宝贵的资源。要弄清土地资源的概念，必须认识“资源”一词的含义。

我国近年出版的大型辞书《辞海》中对“资源”是这样释义的：“资源是资财的来

源，一般指天然的财源。”�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产生时曾指出：

“劳动力和土地”是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 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恩格

斯在论述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时，认为“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

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 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VOFQ）认为，所谓自然资源是指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
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苏联经济学家��
罗果什金（��Qpsp3�$�0�'�）认为，“资源系指在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能够用于生产
消费或个人消费的那部分环境”。根据以上对土地和资源的认识，可以进一步明

确“土地资源”一词的内涵，即土地资源为可以利用而尚未利用的土地（包括它们

的数量和质量）和已经开垦利用的土地的总称。土地资源是农业自然资源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是其他农业自然资源（水、气候、生物）赋存和依附的基础。这些

资源的利用都与土地资源利用有着密切的联系。

应当指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土地不仅是一种珍贵的自然资源，为人类社

会提供产品和活动场所，而且还是巨大的社会资产，为人类社会产生增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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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有人将作为财产的土地称为地产，并认为地产系由土地物质、土地用途和

土地权利三大因素构成。只谈土地而不言及权利，只是政治学、社会学和自然科

学上的土地；只谈土地权利而不结合具体土地，只仅是法律意义上的土地。只有

把土地和土地权利结合起来认识土地才是经济学上的土地。� 据有关资料表

明，美国不动产价值约占其社会财富的�／�，日本地产价值占其资产总值的�／�
以上。据粗略估计，我国城市地产总值在��万亿元以上，城镇国有土地资产总
值约���万亿元，耕地资产总值约�万亿元。
随着对土地的认识不断深化，土地广义的概念得到了广泛承认并应用于指

导土地科学研究。根据广义土地概念，一是视地球整个表面（含陆地和海洋）为

土地；二是把土地看成是一个垂直剖面即地球表层。至于这个剖面高度上限和

深度下限尚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土地可分为地上层、地表层和地下

层，包括土壤、地貌、植被的全部，以及直接影响它们的地表水、浅层地下水、表层

岩石和作用于地表的气候，而与地表没有直接关系的高空气候、深层岩石和深层

地下水等均不属土地范畴，仅是其形成的环境条件。还有的学者（如我国著名科

学家钱学森）则认为土地是地球表层，其上至大气对流层顶层（极地上空约�公
里，赤道上空约��公里，平均��公里），下至岩石圈的上部（陆地下约�Y�公
里，海洋下平均深�公里）�。
地球表层嵌于地球外表，面向宇宙空间，既受宇宙因素、行星因素的影响，又

受地球内部构造因素的制约。地球表层是不同于地球其他部位的一个相对独立

的物质系统，是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而成的复合生态经济系统。

总之，广义的土地概念可近似于环境和国土。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国内有的学者把土地概念定义为：土地是位于地球表

面一定范围之内的各种物质与相关空间，它是由自然因子、生态因子、经济因子

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在一定产权制度影响下，随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作动态变化的

自然历史综合体，即：

M��G［（o，f�，f�）t，u］

式中M�———土地，o———自然因子，f�———生态因子，f�———经济因子，

t———制度因子，u�———时间。�
综上所述，关于土地的概念可以归纳如下几点认识：

（�）土地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众多学科都以土
地作为其研究对象，从而证明土地科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随着人类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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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及其周围环境资源和空间利用活动的不断深入拓展，必将进一步丰富土地

科学的研究内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相应的变

化。从这种意义上讲，土地概念是一个动态概念。

（�）土壤是土地综合体中极其重要的构成要素，尤其是农业土地更是如此，
但是，它不能等同于土地而代替土地。

（�）土地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有平面土地和立体土地之别。狭义的平
面土地系指地球表面的陆地部分；广义的平面土地是指整个地球表面含陆地和

海洋。狭义的立体土地系指土壤、气候、地貌、岩石、生物和水文等要素构成的自

然历史综合体，同时还包括人类过去和现在生产活动的成果，系指地球表层。广

义的立体土地则涵盖地球表层及其上、下的空间。

（�）土地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其中各类用地为其子系统，同时它又是更大
系统中的环境要素。土地又是由土地生态系统和土地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相互

渗透、相互交织在特定的空间上耦合而成、且具有一定功能和结构的生态经济复

合系统即土地生态经济复合系统。

（�）土地的整体性要求我们既不能视单个土地构成要素为土地，又要认识
土地的各个构成要素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和地位。土地的质量及其利用方式取

决于全部土地构成要素的综合影响，而不能从属于其中任何一个要素。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的内容，结合考虑运用土地狭义和广义的概念，对土地计

量单位即面积计量单位，常以平方米、平方公里、公顷、亩来表示。� 同时认为土

地不能与地球表面分开，器皿里的土不能称为土地。

二、土地的特性

为了进一步研究土地管理问题，必须对土地的特征有较深刻的认识。土地

的特性可以从法律、自然、经济和社会四个方面来加以阐述，现就其中重要的土

地资源和资产特性简述如下：

关于地产的概念首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封建时

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并认为地

产必须与土地产权制度结合研究，地产是土地所有制的体现。英国《牛津法律大

辞典》认为，地产是“根据土地保有原则，数人可在同时对一块土地拥有不同的土

地产权”。美国伊利和莫尔豪斯合著《土地经济学原理》和巴洛维（Cbsmpxf）《土
地资源经济学———不动产经济学》中均认为地产就是不动产。我国香港、台湾地

区学者都把地产解释为不动产，即指法律上认可的土地及其附着物。马克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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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的《土地大辞典》中指出，地产是指法律上有明确权属关系的，经过开发并能给

所有者、使用者、经营者带来相应经济利益的土地。周治平在《城市土地经济运

行》一书中指出，“凡是被占有的有主的土地都是地产”。张月蓉《土地资产收益

流失与管理》中认为，“土地资产是指具有社会属性的土地，即作为财产的土地”。

李铃《中国地产评估研究》中提出地产就是以财产状态出现的土地。地产是三维

空间坐标即土地物质、土地用途和土地权利，缺少其中任何一维均无法确定其价

格，土地是无价的，地产是有价的。胡文政在其著作《地产供求与中国的经济发

展》中指出，被人占有、利用、支配和交易的土地或为被人占有的土地称为地产，

并把地产分为有形地产（地产实体和投入土地的改良物）和无形地产（作为自然

物的土地产权和土地改良物的产权）。周诚在其《土地经济学原理》中认为，土地

资产即为土地财产中可折算为货币并可用于抵偿债务的部分。综上所述，地产

应具备下列特征：一是明晰的土地权利（占有、使用、支配、交易）；二是投入生产

领域的生产要素可获得可预期的经济利益；三是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

总之，土地总资产是具有经济与法律上双重价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土地

资产所注重的是其价值，而法律意义上的土地资产即不动产强调的是资产的所

有权。

作为资源，土地具有下列主要特性：

（一）土地物质的自然性

土地区别于其他生产资料在于土地不是前人的劳动成果，而是自然的产物。

地球是怎样形成的？这是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具有吸引力的科学奥秘之一。地球

与宇宙、生命和人类的起源，合称为“四大起源”问题。据有关研究资料表明，我

们居住的地球自诞生以来至今已有��亿年的历史，而人类历史仅有���万年。
据考证，东非猿人出现于二三百万年前，北京猿人出现于��万年前，人类开始从
事农业生产大约在六七千年前。由此看来，人是地球上的后来者，土地的产生和

存在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意味着人类劳动可以影响土地利用，提高其

生产率。但人类却绝不能创造出新的土地，从而增加土地面积。��世纪��年
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海洋热”，有的国家如日本、荷兰向海洋要“土地”，发展海

洋农、牧场，在海上建设工业基地和海上城市。对此有人提出疑问，这难道不是

创造土地吗？我们知道，广义上说，海洋也属土地范畴，陆地和水地（海洋）之间

并没有任何根本的区别，所谓水地只不过是为水所淹没的陆地，一旦积水排出，

水地即刻变为陆地。古今中外，沧海变桑田的实例颇多。经筑堤填海造田后，水

地变成陆地，仅是土地形态和利用方式的改变，并非是新土地的创造。

（二）土地面积的有限性

马歇尔曾指出：“地球的面积是固定的：地球上任何一个部分与其他部分的

几何学的关系也是固定的。人类无法控制这种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丝毫不受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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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影响⋯⋯。”土地是自然产物，具有原始性（psjjobmjuh z）和不可再生性（oposf�
spevdjcmfq ），土地面积为地球大小所决定。地球表面的总面积是���亿平方公
里，其中海洋的面积为����亿平方公里，占地球总面积的�����；陆地����亿
平方公里，占地球总面积的�����，（海洋�陆地为�����）。上述总面积数字自
地球形成之日就是如此，虽然历经多次地质变化（如火山、地震、造山运动、风雨

的侵蚀以及人力的搬动等）而改变了土地的形态，但其总面积始终未变。应当指

出的是这里所指的土地总面积系为地球自然表面在大地水准面上的水平投影面

积。世界海洋的平均深度为����米，陆地的平均高度为���米。世界海洋的
水容量比高于海平面的陆地体积大��倍，共有����亿立方公里，假如把地球的
表面夷为平地，其整个表面就要覆盖一层深达����米的海水。虽然地球表面
有高山也有低谷，但其水平投影面积始终是一个常数。鉴于土地数量的有限性，

我国政府把珍惜每寸土地，合理利用每寸土地作为我们的国策，这也是土地有别

于其他生产资料的第二特性，后者的数量是可变的，人力能够使其数量增减。

（三）土地沃度的差异性

由于组成土地的各种因素不同量的不同组合，形成相互区别各具特色的土

地，其差异性表现为土地沃度的不同等级。可以认为没有完全一样的土地，土地

沃度差异性说明土地具有异质性。土地沃度及其利用方式取决于土地的各种构

成因素的综合影响，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不同沃度的土地使投入

资本的生产率产生差别，也是形成土地级差地租的重要条件。土地质量包含肥

力和区位。土地肥力分为自然肥力和人工肥力，并由此综合而成的经济肥力。

区位分为自然区位和经济区位。等量劳动获得不等量的产品，是由于土地沃度

的差异性决定的，它表现为劳动自然生产率的差别性。正如马克思指出：“农业

劳动的生产率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并且由于自然条件的生产率不同同

量劳动会体现为较多或较少的产品或使用价值。”�

（四）土地利用可更新性

其他生产资料每经过一次使用，其价值就要减损一次，在其使用的过程中会

逐渐陈旧、磨损，最后丧失其有效性能而被报废。土地在合理利用过程中，一般

来讲，其肥力不仅不会减退而且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只要

处理得当，土地就会不断改良。人类祖先使用过的土地至今仍在周而复始地使

用，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土地总面积为�����亿亩，与现
在我国采用的土地总面积数据���亿亩相差无几，可是西汉末我国人口仅有

����亿人，而现今我国却拥有��亿多人。正如美国学者Ljoh写的一部关于中
国土地问题的著作———《五千年的奇迹》中指出，中国最大的奇迹是它的土地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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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了五千年而没有被破坏。这是中国的祖先们对后代子孙留下的最宝贵的遗

产。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土地利用具有可更新性。但是必须指出，“只要处理得

当”，才能使土地得到不断更新和永续利用。这就要求处理好用地和养地之间的

关系，保持土地中各种生态因子之间的动态平衡，使土地生产力得以不断提高，

但是，这种平衡是有一定限度的。生态学家认为，没有一件事物可以无限制地增

长，客观上存在着“外部边界”，超越这个边界就要受到自然界的“反馈”作用，违

背客观自然和经济规律，就可能引起土地生产特性的退化。

（五）土地位置的空间性

由于地球与太阳的位置及其运动的特点，地球陆地表面分布有各种类型的

土地，如山地、丘陵、高原、盆地等。每块土地都具有特定的“三维（长、宽、高）”空

间位置的固定性，只能在其所处地位内加以利用，常称土地为不动产，这是土地

不同于其他生产资料和资源的又一特性。而其他生产资料如农具、机器等均可

以放在不同地点、移动到需要它的地方。此外，土地是自然产物，由于所处地域

空间条件相当复杂，就造成了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位置优劣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

异，使得后者成为决定土地等级和形成土地级差收入的重要条件，这一切最终导

致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上的不均衡性。

（六）土地属性的两重性

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具有两重性，它表现在土地既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同

时又是土地关系的客体。土地既是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土

地也是巨大的社会资产。土地可分为土地物质和土地资本（马克思曾把投入土

地的资本称为土地资本）。土地属于资产性资源，又是资源性资产。土地占有制

是土地关系的基础，决定着土地肥力的培育和发展，以及土地利用的合理程度。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肥沃绝不像所想的那样是土壤的一种天然素质，它和现代

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任何一种土地利用方式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形式，

土地的利用反映着一定的土地关系。因此，土地利用不单纯是一个自然技术问

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可以认为土地利用不仅取决

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主要的是受社会生产方式所制约。

通过以上对土地的概念及其特性的讨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土地的合理利

用不仅具有实际必要性，而且也具有客观可能性。“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

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三、土地的功能

如前所述，土地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生产活动的载体。土地本身是自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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